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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内建标〔2023〕166号

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关于征集 2023年第二批自治区工程建设

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

自治区各有关部门，各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满洲里市、
二连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厅机关各处室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及自治区《贯彻落
实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〉实施方案》，进一步完善自治区
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体系，提高工程建设标准供给水平，推动
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就征集 2023年第
二批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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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项原则
（一）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、自治区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经济技术政策，符合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向和我区经济技
术发展水平及工程建设需要，突出自治区工程建设领域重点
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“ 政府主导、市场导向” 的制定原则，按照
“ 急用先编、服务发展” 的工作思路，优化工程建设标准供
给，增强标准在建设工程全寿命周期内的技术支撑作用，提
升工程建设标准水平，完善体系建设。

（三）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，或
已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但需制定严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准的地方标准，且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
标准不交叉、不矛盾。

二、申报重点
（一）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

全方位建设“ 模范自治区” 两件大事，国家、自治区有关推
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加强工程建设领域
科技创新，推广应用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材料，促
进行业转型升级。

（二）围绕城市体检、城市更新、智慧城市建设、海绵
城市、BI M应用、CI M平台建设、老旧小区改造、棚户区改
造、既有建筑加装电梯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、城市供排水、
城市精细化管理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城市人居环境整治、
城镇园林绿化、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保护、窨井盖、消防工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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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设施、养老服务设施、托育服务设施、体育健身设施、
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、城市轨道交通、数字家庭、适老化
建筑、绿色住宅、智慧住宅等领域地方标准建设。

（三）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，完
善装配式建筑技术标准，强化工程建设标准与企业技术创
新、产业培育的有机融合。

（四）围绕城乡建设绿色发展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，提
升新建建筑能效，提高建筑节能标准，推进保温结构一体化
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，推进绿色建材推广应用，加强绿色
建造，支持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。

（五）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提高农房设计水平和建
造质量；推动建设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，体现地域特点、
民族特色的乡村建筑；指导农村牧区危房改造，推进农村牧
区污水管网、生活垃圾治理、厕所建设。

（六）推进绿色化、信息化、智慧化设计、施工、管理，
加强城市生命线建设，提高质量安全保障水平。

（七）标龄超过 5年，需要修订的；或标龄未满 5年，
但根据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要求需修订的工程建设地方标
准。

三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要充分考虑自治区自然资源条件、地理气候特点

和经济技术水平，提出具有先进性、有效性、适用性的编制
计划，有效推动我区先进技术、专利成果转化应用。

（二）对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需要进行修订的，或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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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实施 5年以上需要修订的，鼓励原主编单位申报或联合原
主编单位申报；其他单位单独申报的，应注明“ 非原主编单
位” 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应具备法人资格，并具备完成标准制修
订工作的技术人员、管理能力、经费支撑和工作基础，确保
标准立项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制修订工作。

（四）地方标准申报项目主编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2家，
参编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8家。

（五）标准制修订经费原则上由申报单位自筹解决，编
制时间原则上控制在 18个月内。

（六）已列入我厅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项目，不再列入新
计划。对无正当理由未按期完成我厅下达编制计划的主编单
位，原则上不再接受该单位的申报项目。

（七）请厅机关有地方标准编制需求的处室，组织编制
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及相关要求做好项目申报工作。

四、申报流程
（一）申报单位按照附件 1填报申请表、附件 2准备材

料、附件 3填写内容，于 2023年 10月 23日前通过“ 内蒙
古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管理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 //117. 161.
154. 148: 9999）完成项目申报，并将纸质版及电子版申报材
料报送至所在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纸质版、电子版申报
材料内容应与网上申报内容一致。

（二）各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报送的项目从先进
性、必要性、可操作性及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等方面做好筛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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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审核上报项目的质量，于 2023年 10月 30日前登录“ 内
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管理系统” 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，
并将《2023年第二批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汇
总表》（见附件 4）及审核后的纸质版、电子版申报材料报
送至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

联 系 人：自治区住建厅标准定额与节能科技处 郭宝
联系电话：0471- 6965662、15848267968
电子邮箱：nmgzj tbdc@163. com
地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东街15号建设大厦

附件：1.内蒙古自治区制修订工程建设标准及标准设计
项目申请表

2.申报编制工程建设标准及标准设计需提供材料
一览表

3.填写指南
4. 2023年第二批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项
目计划汇总表

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2023年 9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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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年 9月 22日印发


